計畫書（表1）

	申請類別
	□個展類     □聯展類     □策展類

	申請者
	□個人
□團體名稱：
□策展類之策展人／單位：

	
	中文姓名
（代表人）
	

	生理性別
	□女   □男

	
	英文姓名
	

	聯絡人
	姓名
	
	電話
	公：

	
	
	
	
	宅：

	
	e-mail
	
	手機
	

	聯絡地址
	□□□－□□

	展覽主題
	中文名稱：

	
	英文名稱：

	展覽空間規劃
（50-150字）
	展間(可複選)
	

	
	□ 1F陽光特展室
□ B1陶藝長廊
	

	展覽計畫
( 250-300字 )
	


1. 若有更詳細介紹內容或資料，請另行提供。 
2. 個資保護說明：以上個人資料，本館僅使用於本次活動必要之範圍內，期限自取得起始日至特定目的終止日為止，並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之規定妥善保護您的個人資訊。 
展出作品資料（表2）

	展覽主題
	

	編號
	作者姓名
	作品名稱
	創作年代
（西元）
	單件／
套組（數量）
	長ｘ寬ｘ高
（cm）
	媒材／
燒成溫度
	展示方式

	1
	
	
	
	□單件
□套組____
□其他____
	
	
	

	2
	
	
	
	□單件
□套組____
□其他____
	
	
	

	3
	
	
	
	□單件
□套組____
□其他____
	
	
	

	4
	
	
	
	□單件
□套組____
□其他____
	
	
	

	5
	
	
	
	□單件
□套組____
□其他____
	
	
	

	6
	
	
	
	□單件
□套組____
□其他____
	
	
	

	7
	
	
	
	□單件
□套組____
□其他____
	
	
	

	8
	
	
	
	□單件
□套組____
□其他____
	
	
	

	9
	
	
	
	□單件
□套組____
□其他____
	
	
	

	10
	
	
	
	□單件
□套組____
□其他____
	
	
	

	◎請依作品展出之優先順序編號。


(表格若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個人資料使用聲明書（表3-1）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八條規定，應向臺端告知下列事項，請臺端詳閱：
1. 蒐集之目的：
適用於臺端參與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以下稱本館)辦理「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申請展」業務或向本館透過電話、傳真、電子郵件或其他傳輸方式提出詢問或建議時，所涉及個人資料蒐集、處理與利用行為。
二、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 
臺端於本館相關公務申請書及契約書內容等文件所填載或與本館公務往來期間所產生屬於個資法第二 條所定義之「個人資料」。
三、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一）期間：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資料之保存所訂保存年限（如：檔案法等）或本館因執行公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
（二）地區：臺灣地區。
（三）對象：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對象：
1、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2、 配合依法調查之機關。
3、 配合主管機關依職權或職務需要之調查或使用。
4、 基於善意相信揭露個人資料為法律所必需。
5、 臺端於本館網站或依本館所指定網站所為，已違反網站服務條款，損害本館或他人權益，本館揭露個人資料係為採取法律行為所必要者。
6、 有利於臺端權益。
7、 經臺端書面同意。
8、 基於委外契約關係，本館依約履行提供個人資料義務。
（四）方式：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利用方式。
四、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臺端得以書面或致電本館保有臺端之個人資料得行使下列權利： 
（一）得向本館查詢、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而本館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
（二）得向本館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臺端應為適當之釋明。
（三）得向本館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本館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臺端請求為之。
五、臺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
 　 臺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惟臺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本館將無法進行必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致無法提供臺端相關服務。
□ 本人已詳閱並同意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依個資法第八條所告知事項，並清楚瞭解蒐集、處理或利用個人資料之目的及用途。
簽名處：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切結書（表3-2）
　本人茲在此證明並聲明及擔保本人報名參加「114年申請展簡章」之申請資料上所填資料及提供之相關附件均屬事實及符合申請資格。確係本人或本單位完成之作品，本人或本單位擁有完全著作權及其他法律上權利。
　若參展作品有使用他人作品之部分，本人擔保已取得著作權人版權所有者之一切相關合法之授權及同意，且無抄襲剽竊之情事。日後若本作品涉及違反著作權或其他法律規範，本人願負完全法律責任，若因違反著作權或其他法律規範致使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損失，本人願負完全賠償責任。
　本申請報名表如入選，本人願無償於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展出作品，並得收錄於展覽相關文宣資料；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就作品享有為達成展覽及相關活動所必要之非專屬授權，授權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得無償使用作品於各種媒體之公關宣傳、教育推廣；並無償授權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以任何方式推廣藝術文化等相關活動使用；相關資料匯整至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相關網站之人才資料庫，供研究參考用。本授權為無償且無地域限制。 
　本授權書自本人簽署日起生效，無時間限制。本同意書之權利義務，非經雙方書面同意，不得轉讓予第三人。 
□本人已詳閱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114年申請展簡章」各項申請規定且符合。
此致 新北市立鶯歌陶瓷博物館


立切結書人（簽名）：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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